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
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规划条
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李沧区四流北路以东
LC0702-051地块项目一期（新建厂房、库房项目）规划方案进行社会
公示，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
2、建设项目：李沧区四流北路以东 LC0702-051 地块项目一期

（新建厂房、库房项目）

3、建设地点：李沧区四流北路11号
4、公示阶段：规划许可批前公示
二、公示方式：青岛规划展览馆公示区（东海东路 78号）、青岛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2年7月29日—2022年8月4日
项目现场：2022年8月2日-2022年8月4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及公示现场意

见箱
咨询电话：87621361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李沧区四流北路以东LC0702-051地块项目一期（新建厂房、库房项目）规划方案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东方悦府
（A区）项目规划变更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
城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
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崂山区辽
阳东路以北、爱丁堡以西东方悦府（A区）项目规划变更进行社会
公示，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浩中房地产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东方悦府（A区）
3、建设地点：崂山区辽阳东路以北、爱丁堡以西
4、公示阶段：规划变更
二、公示方式：青岛规划展览馆公示区（东海东路78号）、青

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及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2年7月29日——2022年8月4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2年8月1日——2022年8月3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规

划展览馆公示区意见箱及现场公示意见箱
咨询电话：88893328

通 知
因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拟对青岛市市北区宁夏路 36

号乙、宁夏路 36 号丙、宁夏路 36 号己的非住宅房屋进行征
收，已对上述房屋进行摸底调查，近期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发
布征收公告。经调查，青岛市市北区宁夏路 36 号乙由青岛市
市北区百货公司占有使用，宁夏路 36号丙由青岛聚福商务有
限公司占有使用，宁夏路 36号己由青岛金麦园经贸有限公司
占有使用，因上述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如相关权利人对上
述房屋产权、使用情况有异议的，请在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七
日内，持合法证明材料向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宁夏路街道
办事处申报权利。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7685860597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宁夏路街道办事处

2022年7月28日

封 路 通 告
根据上级安排，因 S217朱诸线 S102至诸城界段大中修工

程施工需要，自 2022 年 7 月 30 日至 2023 年 5 月 28 日，S217 朱
诸线 S102至诸城界段大中修工程进行分段全幅封闭施工，途
经上述路段的车辆，请按照施工现场设置的引导标志的指示
减速慢行，车辆绕行路线如下：

路线 1：S217-胶州立交收费站-沈海高速-青兰高速-诸
城东立交收费站-S217

路线 2：封闭路段以北绕行路线：S217-S102-S220-S217
路线 3：封闭路段以南绕行路线:S217-S102-九城路-

S219-里岔立交收费站-青兰高速-诸城东立交收费站-S217，
请注意安全。

施工期间对您的出行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胶州市公安局
胶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2年7月28日

通 告
城阳街道供水配套工程秋阳路（国城路秋阳路路口）全长

30米，将于 2022年 7月 28日至 2022年 8月 5日进行半幅封闭

施工，施工期间主干道正常通行，车辆行经施工现场须减速慢

行，遵守交通标志的指示和现场工作人员指挥通行，有条件的

车辆请提前选择其它道路绕行。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办事处

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

2022年7月28日

通 告
城阳区污水管道改造工程需占用正阳路（绣城路至彩虹

桥东）全长400米，将于2022年7月28日至2022年8月28日进

行临时占用非机动车道分段施工，施工期间主干道正常通行，

车辆行经施工现场须减速慢行，遵守交通标志的指示和现场

工作人员指挥通行，有条件的车辆请提前选择其它道路绕行。

青岛市城阳区住房和城市建设管理局

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

2022年7月28日

青岛古镇口核心区规划建设局关于金能古镇口项
目规划建筑设计变更方案进行社会公告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
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
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金能古镇口项目规划
建筑方案进行社会公告，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告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金能置业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金能古镇口项目(金能·珠山壹号）
3、建设地点：山川路东、翠岛路北
4、公告阶段：规划建筑方案变更
二、公告及投票地点：
1、公告地点：西海岸新区融合路681号(古镇口核心区管委一楼

展厅)及山川路东、翠岛路北项目现场入口公示牌公示。
2、投票地点：西海岸新区融合路681号(古镇口核心区管委一楼

展厅)投票箱，请将意见和建议按规定填写后放入投票箱。意见票
应附证明相关利害人身份的房地产权证复印件或购房合同复印件
及身份证复印件，否则意见票无效。

三、咨询电话：青岛古镇口核心区规划建设局85130871
四、公告时间：2022年7月31日至2022年8月6日

2022年7月28日

经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批准，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三幅储备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2 年 8 月 22 日上午 10:00
拍卖方式：竞买人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进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竞买。

二、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青黄自然资告字〔2022〕3079 号

注：本次拍卖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总额即成交

总额为成交楼面地价与公告规划建筑面积的乘积，出让金

中不含契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土地登记费、耕地开垦

费、土地复垦费、征地管理费、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等费

用。

三、竞买人范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拍卖出让文件》中《竞买须知》约定禁

止参加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其他要求详见竞买须知；

（二）土地出让成交后，竞得人须按《拍卖须知》中的相

关规定与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同时竞得人为非青岛市黄岛区工商注册地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还须自土地出让成交之日起 3个工作日

内在青岛市黄岛区内成立全资子公司，由新公司与青岛市

黄岛区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方可作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办理土地登记进行开发经

营。

（三）申请人须独立竞买。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设起始价，不设

底价，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

五、拍卖出让文件的下载

申请人可自行登录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

易系统下载相关文件。

六、竞买申请的办理

申请人须全面阅读《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规则》，于 2022年 8月 18日上午 8:00至 2022年 8月 19日

16:00，登录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办理

竞买申请（竞买人应确保在报名期内每日 16:00前竞买保证

金到账，资金来源须为自有资金）。

HD2022-3079 号宗地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陆仟肆佰

玖拾玖万捌仟零肆拾伍元整。

HD2022-3080 号宗地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捌佰伍拾

陆万肆仟伍佰壹拾玖元整。

HD2022-3081 号宗地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伍佰壹拾

贰万肆仟捌佰肆拾叁元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参加竞买：

1、未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缴纳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的；

2、未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进行开发

建设导致土地闲置的；

3、扰乱土地出让活动秩序，受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警

告或处罚的；

4、竞买人因债务原因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的；

5、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认定不具备竞买资格的。

七、竞得人资格审查

竞得人应在土地招拍挂交易成交后 1个工作日内，将在

交易系统打印的《竞得确认及资格审查通知书》《竞买申请

书》、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或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拍卖文

件规定的其他材料和竞买保证金交纳证明等资格审查材料

原件的扫描件通过网络发送至青岛市黄岛区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土地交易专用邮箱 tudijiaoyi@163.com,同时将纸质

版报送至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东路 443 号自然资源局国土资

源储备中心 307房间办理资格审查手续。承办人对竞得人资

格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审查，竞得人所提交纸质文件与扫

描件不一致或材料内容虚假以及存在其他不符合本公告要

求未通过审查的，撤销竞得人的竞得资格，没收 5%的竞买保

证金,出让人另行组织宗地网上交易活动；竞得人未按规定

提交纸质申请文件，或竞得人拒绝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的，撤销竞得人的竞得资格，没收全部竞买保

证金。竞价结果无效，出让人另行组织宗地网上交易活动。

对通过资格审查的，承办人将在审核后，由出让人与竞得人

签订《成交确认书》。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按规定在

《青岛日报》等相关媒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

准。竞买人竞买本次出让宗地所缴纳的资金须为企业自有

资金。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宗地砂石土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纳

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统一处置。

九、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 让 人：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东路 443号

承 办 人：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黄岛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双珠路路南西部机关办公中

心 2号楼公共资源交易大厅 6楼土地交易受理窗口

报名咨询：0532-68976530
联 系 人：钟赛军

宗地咨询：0532-88138287、86988425
联 系 人：张珂、厉梅

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2022年7月28日

序号

HD2022-3079号

HD2022-3080号

HD2022-3081号

土地位置

黄岛区滨海大道
南大湾港路东

黄岛区登台路
北陈家台后村

东

黄岛区登台路
北陈家台后村

东

土地总面积(㎡)

31815

5311

3178

规划建筑总面积
(㎡)

57267

5842.1

3495.8

规划指标

容积率

≤1.8

≤1.1

≤1.1

建筑密度(%)

≤35

≤40

≤40

绿地率(%)

≥30

≥30

≥30

土地用途

科研用地

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
地餐饮用地旅馆用地公用设施营业

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

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
地餐饮用地旅馆用地公用设施营业

网点用地）娱乐康体用地

出让年
期

（年）

50

40

40

拍卖出让起始楼
面地价(元/㎡)

1135

1466

1466

出让起始总价
（万元）

6499.8045

856.4519

512.4843

竞买保证金（万
元）

6499.8045

856.4519

512.4843

装配式建筑比例%

该地块装配式建筑面
积比例须达40%其
单体装配率不低于

50%

该地块无装配式建设
条件

该地块无装配式建设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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